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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柯城区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《加快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

策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进一步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充分调动蔬菜种植户

生产积极性，加快激活设施蔬菜“共富产业园”生产潜能，加

快推广“稻-菜”高效轮作模式，促进农民增收。结合我区实际

情况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特制定《加快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

干政策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执行过程中发现

有关情况，请及时反馈给我们。

衢州市柯城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9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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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城区关于加快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政策

通过“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”方式，对蔬菜产业发展进行

奖补，加快激活设施蔬菜“共富产业园”生产潜能，加快推广

“稻-菜”高效轮作模式，推动我区蔬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，促

进共同致富。

一、奖补对象

在柯城区范围内，承包设施蔬菜“共富产业园”内蔬菜大

棚的种植农户、家庭农场等蔬菜瓜果种植主体；在柯城区范围

内推广“稻-豆-菜”、“稻-菜”高效轮作模式的主体。

二、奖补政策

（一）关于推动农户包棚种菜促进增收致富政策

1、支持承包农户。对在柯城区设施蔬菜“共富产业园”内

承包 10 亩（含）以内设施大棚，每亩租金以奖代补 50%。奖补

资金分二次拨付：第一次拨付是在签订合同，且进基地种植蔬

菜一个月后；第二次拨付在承包设施大棚一周年时。

2、支持科技示范。对参加由区农业农村局（相关业务科室、

中心）指定的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设备试验、示范蔬菜基地，

按参与试验示范主体投入的 50%给予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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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支持考察培训。在柯城区设施蔬菜“共富产业园”内承

包设施大棚种植的主体，优先享受柯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各

类外出考察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设施、新设备及培训观摩会等。

4、支持激励农户。为激发设施蔬菜“共富产业园”承包农

户种植蔬菜积极性与创新性，区农业农村局与出租大棚企业成

立考核组，对承包农户种植蔬菜进行考核打分，其中区农业农

村局与出租大棚企业打分占比为 40%、60%，对考核优秀的给予

一定奖励。

（二）关于推动农户发展“稻-菜”高效轮作模式政策

1、支持“稻-菜”轮作。对 2024 年 8 月-2025 年 7 月推广

“稻-豆-菜”、“稻-菜”高效轮作模式 50 亩以上（含）的规

模种植基地，每亩以奖代补 250 元（不含规模粮补等政策性补

贴）。

三、申报核查程序及材料要求

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申报按主体申报、村级初审、

乡镇（街道）核查、区级核查的程序进行。跨乡镇（街道）种

植的蔬菜生产主体，按种植所在地归属分别进行申报，相关乡

镇（街道）分别进行核查。

（一）主体申报

申报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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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起奖补标准的主体需提供以下材料（所有材料要求真

实、准确、规范）：

1.主体申报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承诺书（附件 1）；

2.支持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申报表（附件 2）；

3.土地转包清单（附件 3）或土地（基地）承包协议；

4.其它要求申报的台账资料（总结、图片等）。

(二）村级初审

行政村对辖区内申报主体承包信息进行初审与实地核查。

核查结果由行政村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确保奖补主体、

面积真实、准确，并将相关材料上报至乡镇（街道）。

（三）乡镇（街道）核查

1.核查签字。乡镇（街道）收到材料后，组织人员对辖区

内申报奖补主体的实施内容进行验收签字确认。经经办人员、

分管领导分别签名后加盖公章，送到柯城区农业农村局。乡镇

（街道）对本辖区内申报奖补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

2.申报时限。每年 10 月底前申报，超过申报时限不予受理，

作为自动放弃处理。

（四）区级核查

区农业农村局在收到上报的材料后，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专

家组验收签字确认，最后由区农业农村局班子会讨论决定奖补

资金。

（五）统一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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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农业农村局汇总复核全区数据，经局班子讨论后，将奖

补 对 象 、 类 别 、 奖 补 资 金 在 柯 城 区 政 府 门 户 网 站

（http://www.kecheng.gov.cn/）公开栏进行公示。对核查结

果有异议的可向区农业农村局和所在乡镇（街道）进行举报，

由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乡镇（街道）对相关情况进行复核。

四、 补贴兑付

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农业农村局下发奖补资金。

该通知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，本政策自正式发文之日

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附件： 1. 申报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承诺书

2.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申报表

3.土地转包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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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承诺书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指示精神，本人本着“诚信申报”的原

则，我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按照柯城区农业农村局《支持蔬菜产业高质量发

展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（柯农〔2024〕 号文件规定向上级部门

申报奖补资金。

二、保证申报的全部材料真实、可靠、准确。

三、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。

四、接受区级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管理。

五、如发生一起虚假合同（面积不实的合同、假冒他人的

合同、实际与农户已终止的合同等）、虚报面积、逾期申报发

展蔬菜产业奖补资金的情况。一经发现核实，本人同意取消我

本年度所有发展蔬菜产业奖补资金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、法

律责任由我自行承担。

承诺人：

承诺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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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支持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申报表

注：1、此表可复印，申报奖补类型：一种类别一张表；

2、每份表一式四份，上报村、乡镇、区农业农村局各一份，农户自留一份

主体名称

（盖章）
家庭地址 乡镇 村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及账号

奖补政策具体情况

奖补类别 种植地点 乡镇 村

序号 田畈名 面积（亩） 申报补贴资金（元）
申报人真实性承诺并签字：

本人慎重承诺上述申请

奖补内容真实，数量正确，若

弄虚作假，自愿放弃相关补

贴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1

2

3

4

5

合 计

所在村初审意见：

经实地核查，该户在我村实际种植 （蔬菜种类），面

积共 亩。

所在村主要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、街道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名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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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土地转包清单

申报主体： 流转土地位置： 乡（ 镇、街道） 村

转出户
名称

转出户地址
转出户联系电话

（手机
转包耕地面
积（亩）

转包租金
（元）

转出户签名
（手印）

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合计

村主任签字： 村委会公章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分村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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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柯城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月 日印发


